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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 玮

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。按照现代民主政治

理论和实践，人民通过代议制的方式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。

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主选举制度发轫于土地革命时

期，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，确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发展于改革

开放时期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经

验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，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

主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。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和民主选举实

践，以及对选举法的不断修改完善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

举制度日益显示出优越性，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国

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巨大作用。

1979 年五届全国人大修订选举法时，把直接选举人大代表

的范围扩大到了县，规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，

并赋予选民和代表联名提名代表候选人的权利，但城乡选举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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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比例基本延续了 1953 年规定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经济社会迅

速发展，1995 年城乡人口比达到 29∶71。据此，1995 年修改选举

法时，将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，统一修改为

4∶1。随着我国工业化、城镇化加速发展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，

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，2007 年全国城乡人口平均比为

44. 9∶55. 1，2010 年人口普查全国城乡人口平均比为 49. 68∶50. 32

(我省城乡人口比为 45. 7 ∶54. 3 )，有的经济发达地方城市人口

超过了农村。在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，党的

十七大提出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要求。2010

年 3 月 14 日，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《关于

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

大会选举法〉的决定》，规定城乡按相同比例人口选举代表，并

在其他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。选举法有关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

代表的规定，是这次修改的最大亮点。选举权平等是人权平等

的体现，也是政治社会权利平等的体现，选举法的修改完善，充

分体现了我国选举制度人人平等、民族平等、地区平等的原则，

也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

政治的发展。

为了贯彻执行新修改的选举法，2011 年 5 月 20 日，陕西省

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修

订的《陕西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》。我

省这次修订选举实施细则，根据新修改的选举法，结合我省选举

工作实践，广泛听取各级人大常委会、人大代表和广大选民以及

各方面意见，针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的突出问题，细化和规范

了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具体规定。选举法和我省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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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则的实施，为我省县乡换届选举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有

力的法制保障，对保证换届选举进行具有重要作用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省已进行了八次县级和九次乡级人大代

表的换届选举，各级党委、人大常委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。

今年，我省首次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，这是全省人民政

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和各市、区县

(市)党委、人大常委会的共同努力下，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

下，要努力营造一种民主、和谐、文明、积极的社会氛围，要把选

举当做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庆典，组织好、服务好人大的换届选

举，做好各项组织宣传工作，保证选民的登记率、参选率和投票

率，进一步优化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结构，顺利完成县乡两级换届

选举任务，为我省实现科学发展、富民强省的奋斗目标和完成

“十二五”规划，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。

为了配合县乡换届选举工作的进行，帮助广大选民和选举

工作人员学习理解我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实施细则，省人

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、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编辑了

《代表选举法律法规学习读本》，收录了宪法有关条文、选举法、

代表法及我省实施细则文本，组织参加实施细则修订工作的同

志编写了《陕西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》

释义，供大家学习参考。希望本书的出版，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

和帮助。不当之处，也请大家指正。

2011 年初秋于西安

( 黄玮同志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省总工会主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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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
宪法(节选)、法律、地方性法规

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( 节选)

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，不分

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职业、家庭出身、宗教信仰、教育程度、财产状

况、居住期限，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;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

治权利的人除外。

第七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

督。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

代表。

第九十七条 省、直辖市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

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; 县、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、乡、民族

乡、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。

第一百零二条 省、直辖市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

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; 县、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、乡、民族乡、镇的

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。

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

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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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

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

(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通过

根据 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

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

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〉的若干规定的决议》第一次修正

根据 1986 年 12 月 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八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〉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

根据 1995 年 2 月 28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二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〉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

根据 2004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十二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〉的决定》第四次修正

根据 2010 年 3 月 14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

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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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〉的决定》第五次修正)

目 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二章 选举机构

第三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

第四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

第五章 各少数民族的选举

第六章 选区划分

第七章 选民登记

第八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

第九章 选举程序

第十章 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、辞职、补选

第十一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

第十二章 附 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。

第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设

区的市、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

选举。

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、县、自治县、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人民代表

大会的代表，由选民直接选举。
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，不分民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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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族、性别、职业、家庭出身、宗教信仰、教育程度、财产状况和居

住期限，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
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
第四条 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。

第五条 人民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，选举办法另订。

第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

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，特别是

工人、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; 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，并逐

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。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

会，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。

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

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的，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的

选举。

第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

举经费，列入财政预算，由国库开支。

第二章 选举机构

第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代表的选举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设区的市、自治州的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。

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、县、自治县、乡、民族乡、镇设立选举委

员会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。不设区的市、市辖

区、县、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

领导。乡、民族乡、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、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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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设区的市、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。

第九条 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、县、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的

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。乡、民族乡、镇

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、县、自治县的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。

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，应当辞去选举委

员会的职务。

第十条 选举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:

( 一) 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，分配各选区

应选代表的名额;

( 二) 进行选民登记，审查选民资格，公布选民名单; 受理对

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，并作出决定;

( 三) 确定选举日期;

( 四) 了解核实并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; 根据较多数

选民的意见，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;

( 五) 主持投票选举;

( 六) 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，公布当选代表名单;

( 七) 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。

第三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

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，按照下列

规定确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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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)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，

省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，直辖市每二万五千人

可以增加一名代表; 但是，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千名;

( 二) 设区的市、自治州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二百四十名，每

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;人口超过一千万的，代表总名额

不得超过六百五十名;

( 三) 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、县、自治县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

百二十名，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;人口超过一百六十五万

的，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四百五十名; 人口不足五万的，代表总

名额可以少于一百二十名;

( 四) 乡、民族乡、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，每一千五百

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; 但是，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六十名;

人口不足二千的，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。

按照前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

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，即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

表总名额。

自治区、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省，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决定，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。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

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、自治县、乡、民族乡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，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。

第十二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

名额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。设区的

市、自治州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，由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，报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。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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